
合同编号:

甲方伞称 :

乙方全称 :

粮权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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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如需出库,请提前与承储企业协商,装车费约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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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活动成交之日起 35个 日



二 、标的品质 :乙方提供样品在交易现场展示以供参考 `交易标的质量以仓库实物为准 `甲方有义务
在成交前核实确认交易标的的样品及仓库实物的品质 `成交后甲方不得对交易标的的品质、产地提出异议。
如甲方逾期提货的 `因此增加产生的成交标的的仓储费、保管费、人工费等费用由甲方承担 `同时视为甲方
对成交标的已验收通过 `甲方不得对粮食质量提出异议。

三、货款结算 :甲方在成交后 5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台同总金额给乙方。甲方凭付款
凭证向乙方领取提货单 `乙方收到付款凭证后 `经粮权单位书面或口头同意方可发放提货单。乙方按仓库清
堆出仓实付数量为结算依据 `如实付数量不足 `不足部分按合同价由乙方办理退款。如实付数量超出含同约
定数量 J超出部分按合同价由甲方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补足货款。

乙方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如下 :

户 名 :

账 号 :

开户行 :

四、结算凭证 :乙方收到甲方一次性支付的合同总金额货款后按月度出库情况汇总开具合法发票。本合

同的结算凭证以乙方实际收到甲方支付的台同款项为准。

五、验收方忒 :数量以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台格的计量工具验斤为准。包装物不计价、不回收 `包装费

由甲方承担。

六、费用承担 :乙方承担交货前的一切费用。甲方自行联系装卸工 `并承担交货后的一切费用 (包括出

库的搬运费、过磅费 `以本次交易公告的标的目录为准 )。

七、安全责任 :甲方必须加强承运车辆和相关人员管理 `甲方 (含承运车辆和相关人员 )必须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和乙方库区的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 `若由于甲方 (含承运车辆和相关人员 )原因造成乙方损失或

发生安全事故的 `概由甲方负全责。

八、违约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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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甲方违约的 `违约部分履约保证金划归乙方 `并承担违约部分乙方交易手续费 ;如乙方违约的
`

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违约部分履约保证金金额的违约金 `并承担违约部分甲方交易手续费。广州农村产权交
易所有限公司作为确认单位不承担经济责任。

2、 甲方逾期付款 `每逾期一天 `按未支付货款总金额的 0,15%。向粮权单位支付逾期滞纳金 ;甲方逾期
付款超过 15日 的

`粮权单位有权单方解除本台同
`同时甲方须向粮权单位支付本合同总金额 2O%的违约金

`

因此产生的损失由甲方承担。上述逾期滞纳金、违约金均属粮权单位所有。

3、 甲方逾期提货 ⒈15天 (含 15天 )按未提货物 3元/吨/天计向粮权单位支付保管费 ;逾期提货 l⒍3o
天 (含 30天 )按未提货物 4元/吨/天计向粮权单位支付保管费 ;逾期提货超过 30天以上 `按未提货物 5元
/吨/天计向粮权单位支付保管费。上述逾期未提货物保管费均属粮权单位所有 `提货期间 `粮权单位按照储
备粮管理办法规定的储各利费标准将对应的储备利费支付给乙方。

4、 粮权单位对甲方逾期超出 30天未提的货物有权采取解除台同自行处置货物或在甲方付清各项费用
后继续履行交货义务任一处理方式

`同时甲方须向粮权单位支付台同总金额 2O%的违约金(未包含上述逾期
未提货物的保管费 )`因此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利息损失、保管费、交易手续费等费用 )   

贽
,、

由甲方承担。上述违约金均属粮权单位所有。

5、 甲方凭粮权单位开具的 《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银行转账缴纳违约金 (如有 )、 逾期滞纳金 (如有 λ

逾期未提货物保管费 (如有 )。

6、 乙方为主张本台同权益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执行费、检验费、评估费、鉴定

费、保管费、仓储费、人工费、搬运费等合理费用由甲方承担。

九、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

1、 含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由甲乙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 `双方同意向乙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因乙方原因造成不能履约的 `甲乙双方协商解除合同以及货款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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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 合 同 签 订 地 点 :广州 市 。

∷`吼 猁访缅彀裆期 《蜴 么 》
`《交易公告》及台同附件 (如有 )

具有
申
等法律效力。

|

十=、
如有未尽 事宜 `甲

寸
三、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豉

两份
`|另

分别提交一份台同原件给广州农村

同等冽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履行。

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台同一式五份
`甲方

公司、广州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

售交易台同》之签署页 )

乙方 (盖章 )

法人代表八 :

委托代理人 :

开户银行 :

账 号 :

电 话 :

地 址 :

邮政编码 :

年  月 日

、乙方

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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